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

護理人員甄選簡章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臨時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辦

理。

二、職缺名額:護理人員正取2名，備取2名(候用期限為公告錄取

名單後1個月內)。

三、工作地點: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123

號)

四、工作內容:

(一) 常規護理專業實務照護工作，執行相關護理與技術性服務，

協助機構院民生活適應、提升日常活動功能、預防合併症。

(二) 運用護理過程評估、計畫、執行與評值，維護院民健康，

提供個別化持續性的照顧服務。

(三) 急救及緊急事件處置，以降低院民傷害。

(四) 預防院內感染及群聚事件發生，即時妥適處理及採取必要

防疫措施。

(五) 與家屬、團隊溝通合作，提供院民持續健康服務。

(六) 指導照服員照顧技巧，預防危機。

(七)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五、應徵資格：

(一) 護理學校護理科系(助產)畢業並經護理人員考試及格並

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護理師證書或護士證書者。

(二) 電腦能力Office應用程式：■Word ■Excel

(三) 無法定傳染疾病。  

六、薪資: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臨時人員報酬標準表支付。

    (二)採月薪制，起薪為44,616元，內含臨時人員依法應自行負擔

之勞、健保等費用，累積年資及考核最高敘薪可達51,880元。

(三) 護理人員領有師級證照者，每月另加給 2,000元。

(四)護理人員夜班費：

1、三班制固定班：晚班每班支給 440元、夜班 600元。

2、三班制非固定班：晚班每班支給 360元、夜班 500元。

(五)年終獎金 1.5個月。

 (六)享有勞保、健保(依勞、健保相關規定辦理)、按月提撥勞工

退休金（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報名方式： 

(一) 參加甄選報名人員，應檢附下列文件於 112年 12月 22日星

期五下午 5時前（郵戳為憑）以限時掛號或快捷郵件寄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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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123號)或專人於本家上班時間(112

年 12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5時前)送至本家收發室，收件人

請書寫：「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之家養護科」，並註記：「報

名參加護理人員（自行進用）甄選」，逾期不予受理。

(二) 本項甄試簡章及相關資訊同時建置於本家網站及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事求人網站，請自行上網點閱或下載列印。

(三) 參加甄選報名人員應檢附報名表件如下所示，報名資料不齊

全者(例如：缺件、疏漏簽章或書面資料未填具詳實)，視為

資格不符，本家不予受理，亦不接受事後補正。

1. 新進人員甄選資料表。

2.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3. 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 護理師或護士證照影本

5. 其他證明文件，如長照服務人員證明等，無則免。

(四)上開資料一律以白色A4紙列印或影印，證明文件若為影本

需簽名或蓋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各項報名表件詳細檢

查無誤後，請按前述各項文件順序，依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

用長尾夾或迴紋針夾於左上角。

(五)本報名資料經投遞本家受理後，恕不予退還，甄選人員如需

    備份，請先自行影印留存後再行寄送。

八、甄選時間及方式：

   (一)依甄選職缺需求，報名資格及表件經審查符合於簡章規定者，

通知參加甄選，經審查資格不符合者，不另行通知。

(二)甄選日期:於 112年 12月 26日(星期二)辦理，請攜帶具有

本人照片之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三)甄選方式：本家採面試方式辦理，依工作經驗與學識、態度、

問題處理能力等項目評定，每人面試約 10 分鐘。當應試人

員資格、條件、能力不符本家需求，本家可斟酌情況錄取從

缺，並重新辦理甄選。

十、錄取公告：112年 12月 29日(星期五)公告於本家網站，並以電

郵或電話通知。本次甄試，總分未達 70分者不予錄取，亦不列

入備取名單。

十一、注意事項

(一)依老人福利機構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原則，機構僱用之

工作人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查閱應徵者或應從事服務者有無性侵

害犯罪加客人登記資料錄取人員，故錄取人員需簽署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以利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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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冊查閱。錄取人員如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

應接受治療至醫師評估無傳染他人之虞，再行報到簽約。

(二)未依規定時間繳交資料辦理報到者，視同棄權。

十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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